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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本着对公司、

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在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专项审计报告》的事前认

可意见：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提请董事会审议《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

险评估专项审计报告》的议案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专项审计

报告》（大信专审字【2023】第 1-04531 号）以及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编

制的风险评估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投资、稽核、信息管理

等风险管理体系的制定及实施情况的认定。该议案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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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蔡元庆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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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王明江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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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吕  飞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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